
新北市融合教育方案學前特教班種子學校實施計畫 

中華民國 108 年 11 月 18 日訂定 

壹、 依據 

  特殊教育法 15條：「為提升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措施之服務品質，各級主管機關應加強辦

理特殊教育教師及相關人員之培訓及在職進修」。 

 

貳、 目的 

  增進學前特教教師間的教學經驗傳承，並提供學校諮詢，提升學前特殊教育教學品質。 

 

參、 實施期程：當學年度 8月 1日起至次年 7月 31 日止。 

 

肆、 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 

二、 承辦單位：學前特殊教育資源中心(以下簡稱中心)  

三、 協辦單位：新北市中和區秀山國民小學 

 

伍、 參與人員 

一、 種子學校教師 

二、 新設學前特教班教師 

 

陸、 預期成效 

一、 提升學前特教班教師教學之品質。 

二、 傳承融合教學實務經驗，增進融合教育之經驗交流。 

 

柒、 辦理方式 

  補助每年新設班之學校，敦聘種子學校教師入園提供諮詢、研討及會議等費用，每學期至

多 3次，並核予公假派代，由參與人員共同完成紀錄並提交中心，以利後續經費核銷。 

 

捌、 獎勵辦法 

  參與工作之有功人員(含校長)，依「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辦理教師敘獎處理

原則」附表敘獎項目第 4項 ：「辦理各項教育實驗、教育專題研究、執行專案計畫」辦理，主

要策畫執行人員記功一次，餘協辦及督辦五人依功績程度嘉獎一次或二次。教師部分授權學校

辦理，校長部分請函報本局辦理。 

 

玖、 經費：本局當年度預算額度核撥。 

 

壹拾、 本計畫經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